
北京市大兴区教育系统
生活垃圾分类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依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部门关于推进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国管节能〔2017〕180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京政办发〔2017〕44号）、《关于加快推进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京兴政办发〔2018〕8号），《北京市大兴区党政机关社会单位垃圾分类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一、实施主体范围
教委机关及系统内各单位（含民办校）
二、分类标准及要求
（一）分类标准
各单位垃圾分类基本品类主要包括：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1.厨余垃圾
是指单位在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包括剩菜剩饭、菜根菜叶、骨骼内脏、果皮等。
2.可回收物
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
（1）废弃电器电子类产品
包括报废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电视机、空调机等。
（2）其他可回收物
包括公开发行的废旧报刊书籍、废塑料、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金属、废玻璃等。
3.有害垃圾
是指生活垃圾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日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4.其他垃圾
主要指除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之外的生活垃圾，以及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包括卫生纸、餐巾纸、污染纸张、灰土、陶瓷碎片等。
5.其他情况
学校所产生的危险废弃物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处置。
（二）容器设置和管理要求
1.食堂餐饮区域
（1）食品加工区应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收集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等，设置其他垃圾收集容器收集食品包装物等，设置专用容器收集煎炸废油。配置油水分离装置（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对产生的含油废水进行分离收集。通过采用控水、控杂措施减少厨余垃圾清运量。
（2）集中用餐区应在餐具集中回收处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予以明确指引。
（3）1000人以上用餐规模的大型食堂和中央厨房宜安装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
（4）在夏秋等炎热季节，应加大厨余垃圾收运频次，及时清运。暂存时间超过12小时的单位，应在厨余垃圾暂存间采取降温措施，有效控制异味产生。
2.办公区域、教学楼区域
（1）因地制宜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2）单位集中设置废旧报纸、纸张等可回收物存储点，定期预约专业单位或人员上门回收。
（3）单位集中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定期预约经认定的危险废物运输和经营企业及时清运。（每个单位至少有一个有害垃圾桶）
3.公共场所区域
办公楼、教学楼外区域，应成组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
三、实施步骤
（一）启动准备
1.各单位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垃圾分类工作小组。
2.开展基础调研，掌握本单位垃圾投放点设置、各品类垃圾日均产生量、收运方式、保洁员配置等现状。
3.按照调研情况，制定本单位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应包括分类设施设备配置（点位设置、垃圾房改造、分类收运设备配置等）、长效管理制度、收运服务对接、培训与宣传告知、各项任务时间节点等内容。
4.开展食堂人员、保洁员等具体推进人员的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应包括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生活垃圾分类基本知识、分类收运操作规范等。
（二）全面实施
1.配置设备。按照实施方案，各单位配置分类收集容器及分类收运设备等。
2.宣传动员。开展全体教职工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分类方法及投放要求，将垃圾分类宣传融入单位开展的各类活动中。
3.加强指导。学校工作小组应开展日常检查指导，每半月进行一次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分析，总结经验，梳理问题，提出整改建议，扎实做好日常垃圾分类。
（三）形成机制
1.开展区、校级先进集体、个人表彰活动。增强教职工垃圾分类积极性，养成分类投放习惯。
2.各单位工作小组要按照实施方案，固化宣传、检查、考核制度，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3.定期开展分析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改进硬件配置和管理方式，提升垃圾分类工作实效。
四、工作要求
（一）实施“一把手”工程
各单位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检查，带头实施垃圾分类。
（二）推动工作落实
各单位要健全组织，落实主体责任，明确经费保障渠道，制定工作措施，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有效推进。
（三）加强日常考核
各单位要建立内部垃圾分类考核制度，对垃圾分类不到位的部门、个人要视情给予批评教育、内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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